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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1/2021_2022__E5_8F_B8_E

8_80_83_E5_88_91_E6_c36_51078.htm 【重点法条】 第三百八

十七条 国家机关、国有公司、企业、事业单位、人民团体，

索取、非法收受他人 财物 ，为他人谋取利益，情节严重的，

对单位判处罚金，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

任人员，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。 前款所列单位，在

经济往来中，在账外暗中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、手续费的，

以受贿论，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。 【相关法条】 《刑法》

第385条。 【意思分解】 1本条规定的是单位受贿罪。与

第385条的受贿罪在客观表现等方面基本一致。主体方面的 差

异是最关键的，本罪的主体仅为单位，为国家机关、国有公

司、企业、事业单位、人民团体等国有性质的单位，是典型

的单位犯罪，而受贿罪的主体仅为自然人即国家工作人员。

2单位受贿罪客观方面的行为方式具有三种：一是索取他人财

物；二是非法收受他人财物；三是在经济往来中，账外暗中

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、手续费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无论是单位

索贿，还是单位收受贿赂，为他人谋取利益都是构成犯罪的

必备要件，这一点显然同受贿罪有所不同；再者在经济往来

中收受回扣、手续费的行为，必须是在账外暗中进行，即未

在依法设立的财务账目上如实记账，如果虽然收受了回扣、

手续费，但都如实记账的，则不构成犯罪。 【重点法条】 第

三百八十九条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，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

的，是行贿罪。 在经济往来中，违反国家规定，给予国家工

作人员以财物，数额较大的，或者违反 国家规定，给予国家



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、手续费的，以行贿论处。 因被

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，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，不

是行贿。 【相关法条】 《刑法》第164、390～391条。 【意

思分解】 1本条规定的是行贿罪。认定行贿罪的一个关键在

于行为人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的目的在于谋取不正当利益

，既包括非法利益，也包括违背政策、规章、制度而得到的

利益(如不具备升学条件而升了学)。如果行为人为了获取正

当利益而向国家工作人员给予财物的，则不构成本罪。但注

意的是，即使行贿人为了获取正当利益而给予财物不构成犯

罪，但该国家工作人员即接受财物的受贿人却可以构成受贿

罪(因为受贿罪中对他人谋取利益的性质并无限制)，可见，

在贿赂犯罪中，行贿罪与受贿罪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。 2谋

取不正当利益在行贿中的含义应当具体分析，在主动行贿的

场合(即本条第1款)，谋取 不正当利益为主观要件，即只要行

为人有此目的而给予财物，就可构成行贿罪；在被动行贿的

场合(即被勒索而被迫不得不行贿的)，谋取不正当利益是客

观要件，即只有行贿者给予了财物并获得了不正当利益的，

才构成行贿罪。如果虽然因勒索而给予了财物，但并没有获

得 不正当利益的，不构成行贿罪，这一点是本条第3款的要

求。这再一次证明受贿与行贿并非一一对应的关系。 3本罪

的对象即行贿的对象只能是国家工作人员，这一点是本罪与

第164条的对公司、企业 人员行贿罪的区别所在。如果行贿人

不是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，而是向国家机关、国有公司、企

业、事业单位、人民团体行贿的，则构成《刑法》第391条的

对单位行贿罪。可见，行贿罪、对公司、企业人员行贿罪、

对单位行贿罪三种行贿犯罪区别的关键就在于行贿的对象不



同。但它们在主观上都要求行为人以谋取不正当利益为要件

。 4根据本条第2款的规定，在经济往来中，违反规定，给予

国家工作人员的财物，数额较大 的，或者违反国家规定，给

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、手续费的，也构成行贿

罪。 5行贿罪的处罚方面，有一个重要的法定量刑情节：即

第390条第2款规定，行贿人在被追 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

，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。这一点同第164条对公司、企

业人员行贿罪的处罚相一致。 【重点法条】 第三百九十三条 

单位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，或者违反国家规定，给予国

家工作人员以 回扣、 手续费，情节严重的，对单位判处罚金

，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，处五年

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。因行贿取得的违法所得归个人所有

的，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九条、第三百九十条的规定定罪处

罚。 【相关法条】 《刑法》第389～391条。 【意思分解】 1

本条规定的是单位行贿罪。本罪是纯正的单位犯罪，主体只

能是单位，其性质不限，既可以为国有性质的单位，也可以

为非国有性质的单位。主体是本罪与第389条行贿罪区别的关

键。 2单位行贿罪的对象即行为对象只能是国家工作人员。

如果是对国有性质的单位行贿的， 则不构成本罪，但可以构

成第391条的对单位行贿罪(第391条第2款)。单位行贿罪与对

单位行贿罪的区别在于：一者行贿的对象是国家工作人员还

是国家机关、国有公司等国有性质的单位；二者本罪的主体

只能是单位，而对单位行贿罪的主体除了单位之外，还可以

是其他自然人。 3注意单位行贿罪转化为行贿罪的情形。虽

然是以单位的名义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，但如 果因行贿而取

得的违法所得(不正当利益)并没有归该单位所有而归个人所



有的情形下，根据本条后半段的规定，应以行贿罪论处，而

不再定单位行贿罪。 4注意行贿犯罪所涉及的几个罪名之间

的相互区别。行贿罪(第389条)、对公司、企业人员 行贿罪(

第164条)、单位行贿罪(第393条)、对单位行贿罪(第391条)，

这几种犯罪的行为方式(客观方面)基本上完全一致，都表现

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的。它们之间的区别主要从两个

方面入手：一是犯罪主体(是自然人还是单位)；二是行贿的

对象(是国家工作人员，还是公司、企业人员，还是国有性质

的单位)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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